
B006

■ 2018年10月16日 星期二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富兰克林国海天颐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天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天颐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5652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

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晓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邓钟锋

2.�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晓

任职日期 2018-10-16

证券从业年限 11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7-02-2018-10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兼研究员

2015-07-2017-0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2009-04-2015-07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

2007-08-2009-04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助理

2007-01-2007-08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控制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450004

富兰克林国

海深化价值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7-02-1

8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8

年

10

月

16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富新机遇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208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

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等有关法规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晓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邓钟锋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晓

任职日期 2018-10-16

证券从业年限 11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9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7-02-2018-10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兼研究员

2015-07-2017-0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兼基金经理助理

2009-04-2015-07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

2007-08-2009-04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研究员助理

2007-01-2007-08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控制助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450004

富兰克林国

海深化价值

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017-02-1

8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金融学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并

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开通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自2018年10月16日起针对旗下部分基金在销

售机构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 ）开通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开通范围

编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定投业务

1 000759 平安大华财富宝货币市场基金 开通

2 002451 平安大华睿享文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开通

3 003465 平安大华金管家货币市场基金 开通

4 004390 平安大华转型创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 开通

5 004403 平安大华股息精选沪港深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 开通

6 005084 平安大华量化先锋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 开通

7 005113 平安大华沪深300指数量化增强证券投资基金A 开通

8 005640

平安大华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C

开通

9 005756 平安大华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E 开通

10 006215

平安大华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C

开通

11 700002 平安大华深证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通

12 700006 平安大华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开通

二、重要提示

定投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销售机构

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

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及基金申购业

务。 上述列表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其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以基金公告为

准， 销售机构可根据需要设置等于或高于本公司基金公告的最低扣款

金额，具体最低扣款金额以销售机构的规定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电话：400－800－4800

网址：fund.pingan.com

2、拨打平安人寿客服电话：95511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

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定期定额投

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 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

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投资者投资于本公

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敬请投资

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美的集团

(

股票

代码：

000333)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美的集团 (代码：000333)股票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为使本

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关于发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

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行协商一致，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

定自2018年10月15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交易型指数基金除外）持有

的美的集团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将恢复为采

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fund.pingan.com)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400-800-4800，咨询有关信息。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长城基金关于增加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旗下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定投、转换

业务及参与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基金” ）与湘财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财证券” ）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从

2018年10月16日起，湘财证券开始代理销售长城基金以下基金：

序列 基金代码 基金全称

1 200003/200103/000861 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B/E)

2 002227/002228 长城新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

3 005738 长城智能产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 006048 长城中证5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通过湘财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湘财证券的相关规定。

长城基金将同时在湘财证券开通上述基金的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相关费率及业务规则请遵循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

关公告。 具体办理程序应遵循湘财证券的相关规定。

同时为更好满足投资者需求， 投资者通过湘财证券申购长城基金

旗下开放式基金，其前端申购费率享有优惠，具体优惠活动的起始、截

止日期以湘财证券官方网站所示相关公告为准。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

湘财证券申（认）购上述基金，申（认）购费具体折扣费率以湘财证券

官方公告为准。 基金费率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

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51

公司网站：www.xcsc.com

2、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6-8666

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旗下基金所持停牌股票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7]13�号《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

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013]13�号《关于发

布中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经与托管行协商

一致，自2018年10月15日起，本管理人对旗下基金所持股票益丰药房

（603939）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 本管理人将恢

复按市价估值方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cfund.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868-666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

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证券

投资基金估值方法变更的公告

为使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监

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

见》（证监会公告[2017]13号）的要求，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致，我

公司决定自2018年10月12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采用 “指数收益法”

对停牌股票“世纪华通（002602）” 进行估值，待世纪华通（002602）

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活跃市场交易特征之日起， 恢复采用当日收盘价

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

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

投资风险。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scfund.com.cn)或拨打客户

服务电话400-821-0588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提示公告

根据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的相关规定，当可转债B

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达到 0.450元， 本基金将对可转债A份额

（150164）、可转债B份额（150165）以及东吴转债（165809）进行不

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可转债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8年10月15日，可转债B份

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接近基金合同规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阈值， 在此提

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可转债B份额近期份额净值的波动情况， 并警惕可

能出现的风险。

针对不定期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本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一、由于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

情形，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

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

的风险。

二、本基金可转债B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其杠杆倍数将大幅降低， 恢复到初始的3.33倍杠杆水平， 相应

地, 可转债B份额的净值随市场涨跌而增长或者下降的幅度也会大幅

减小。

三、由于触发折算阈值当日，可转债B份额的净值可能已低于阈值，

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阈值日后才能确定， 因此折算基准日可转债B份

额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阈值0.450元有一定差异。

四、本基金可转债A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

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可转债A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变

化， 由持有单一的低风险收益特征可转债A份额变为同时持有低风险

收益特征可转债A份额与较低风险收益特征东吴转债份额的情况，因

此原可转债A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此外，东

吴转债份额为跟踪中证转债指数的基础份额， 其份额净值将随市场涨

跌而变化， 因此原可转债 A�份额持有人还可能会承担因市场下跌而

遭受损失的风险。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可转债A份额、可转债B

份额、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均取整计算（最小

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财产，持有极小数量可转债A份额、可

转债B份额、东吴转债份额的场内份额持有人，可能存在折算后份额因

为不足1份而导致相应的资产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情况。

二、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

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暂停可转债

A份额、可转债B份额的上市交易和东吴转债份额的申购及赎回等相关

业务。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

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 请参阅基金合

同及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

下简称 “招募说明书” ） 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21－0588

（免长途话费）。

三、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敬请投资

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

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股票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

2018-149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雅安东方碧峰峡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股

权，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性，切实维护广大投资

者利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事项》、《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 上市公司停

复牌业务》的相关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东方园林，证券代码：002310）自2018年5月25日开市时起开始停

牌，具体详见2018年5月25日、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8日、2018年6

月15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87）、《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及继续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0、2018-094、2018� -097）。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2日开市起继

续停牌， 具体详见2018年6月22日、2018年6月29日、2018年7月6日、

2018年7月13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

2018-112、2018-117）。

2018年7月19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继续停牌，具体详见2018年7月20日、2018

年7月27日、2018年8月3日、2018年8月10日、2018年8月17日、2018年8

月24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

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进展及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4、2018-125、

2018-129、2018-131）、《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公司股票复

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36）。

由于公司需根据前期尽职调查结果对标的公司进行相应的规范，

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案仍需与交易对方协商、论证和完善，尽职调

查、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公司预计无法按原计划依照《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 经公司审慎研究，公

司股票于2018年8月27日复牌， 并继续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详见2018年8月25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关于继续

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137）。

公司股票复牌后，公司严格按照《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规定，每10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

展公告，具体详见2018年9月8日、2018年9月22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的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8-143、2018-145）。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推进标的公司的分立程序，尚

需与债权人、交易对方、标的公司股东就分立及后续重组方案细节进行

协商论证。 同时公司聘请的各中介机构协助标的公司初步制定了分立

方案，正在与部分股东就交易估值、交易方案、交易协议等细节问题及

标的存在的其他问题进行更为详尽的商讨和论证。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

项进展情况，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并根据《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

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每10个交易日

披露一次进展公告。

公司与各方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尽快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

求编制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及时履行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需的内外部决策审批程序。

本次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包

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未最终确定风险、 交易前置审批

风险、 本次交易终止的风险等诸多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相关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17

证券简称：合力泰 公告编号：

2018-075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合力泰” ）近日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文开福先生补充质押的通知,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万

股）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

押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占总股本

的比例

用途

文开福 是 297

2018/1

0/12

2018/1

2/20

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0.48% 0.09%

补充质

押

文开福 是 100

2018/1

0/12

2019/3

/28

中国银河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0.16% 0.03%

补充质

押

合计 397 0.64% 0.12%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文开福持有公司股份616,759,408股，

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676股的19.72%。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43,997,344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8.20%。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文开福持有公司股份616,759,408股，

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676股的19.72%。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43,997,344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8.20%；泰和县行健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59,7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其

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1,849,667股处于质押状态， 占其总持股的

86.85%； 泰和县易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37,534,79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0%。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8,500,000股处于质

押状态， 占其总持股的75.93%； 曾力持有的本公司股份101,362,2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4%。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01,300,000股处

于质押状态， 占其总持股的99.94%； 陈运持有的本公司股份84,944,

8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75,570,000股

处于质押状态， 占其总持股的88.96%； 尹宪章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7,

067,3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7%。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3,969,

983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8.56%；唐美姣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8,015,1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6%。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8,000,

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99.81%；马娟娥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61,358,9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96%。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2,

29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36.33%；李三君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25,119,38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80%。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15,119,38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60.19%；曾小利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7,826,9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5%。 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7,04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占其总持股的89.95%；余达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15,080,18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8%。其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0股处于质押状态。

3、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文开福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

的处于质押状态本公司股份877,636,374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4.00%，

占公司总股本3,128,310,676股的28.05%。 除以上情况外， 不存在持

有、控制本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

况。

4、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

述质押股份行为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上述质押和补充质押的原始单据。

特此公告。

合力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8－157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

月15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和平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将所

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补充质押

股数（万

股）

补充质

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1 周和平 是 140

2018年

10月12

日

2019年1

月31日

上海光大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0.40% 补充质押

2 周和平 是 280

2018年

10月12

日

2019年1

月31日

上海光大

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0.81% 补充质押

3 周和平 是 1,000

2018年

10月15

日

2019年

12月19

日

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88% 补充质押

合计 - 1,420 - - - 4.09% -

注：上述补充质押中，序号1为周和平先生对其2018年1月31日质

押给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700万股作的补充质押；序号2

为周和平先生对其2018年2月2日质押给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2,094万股作的补充质押；序号3为周和平先生对其2017年12月20

日质押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040万股作的补充质押。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注2： 上述表格中若出现总数和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

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10月15日，周和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46,750,4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7.48%，周和平先生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为112,540,

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32.46%，占公司总股本的8.92%。

三、股东股份补充质押的情况说明

以上股票质押为对前期股票质押的补充质押， 不涉及新增融资安

排。 周和平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

控。 若公司股价波动到预警线，周和平先生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追加保证金、提前还款等。

上述补充质押股份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的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

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94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龙东大道3000号4号

楼4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

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7,181,1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7.39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

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兼总经理马剑秋先生主持，会

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公司董事长虞仁荣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4、 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2018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181,

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巍、苏飞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